社会组织2022年度报告网上填报提示

及材料提交要求

根据自治区民政厅要求，社会组织（2022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和2022年6月30日前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参加2022年度报告，实行网络线上填报预审及线下现场年审工作流程。
一、社会组织根据《社会组织年检填报流程指南》，先进行线上填报
填报人可通过登录银川市民政局官方网站，在通知公告板块内点击《关于开展市属社会组织2022年度报告工作的公告》，在公告正文末端下载《社会组织年检填报流程指南》，按照指南提示，进行线上填报。
二、社会组织需下载打印和上传的材料主要包括：
（一）下载打印《2022年度年检报告书》一式三份（无业务主管单位一式两份）。

（二）在“其它材料上传”模块内上传以下材料扫描件（文件过大无法正常上传时以纸质资料线下提交）：
1.2022年1月至12月份银行对账单；

2.2022年度工作总结和2023年工作计划；
3.银川市行业协会商会2022年收费情况自查自纠表（注：所有社会团体都必须如实填写上报）
4.未参加2021年度年报的，应补充提供：

（1）未按期参加年报的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包括存在问题、原因分析、整改措施、下步打算等内容，整改报告须盖具本组织公章并法人代表签字，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需业务主管单位提出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2）2021年、2022年两年1月-12月份的银行对账单；

（3）本组织现行章程(须提供在市审批局备案或加盖审批局公章的章程)；

（4）最近一次换届的资料，主要包括：召开换届大会的方案、换届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参加会议人员签名）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等能够证明本组织开展换届的有关书面材料。

5.未参加2020年和2021年度年报的，应补充提供：

（1）未按期参加年报的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内容与要求同上）；

（2）2020年至2022年底的审计报告；

（3）本组织现行章程(须提供在市审批局备案或加盖审批局公章的章程)；

（4）最近一次换届的资料，主要包括：召开换届大会的方案、换届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须有参加会议人员签名）以及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换届的意见等能够证明本组织正常开展换届的书面材料。
6.2021年度报告审查不合格的，应补充提供：

（1）整改报告（整改报告内容与要求同上）；

（2）印证整改的材料。
三、线下现场提交

所有参加年报的社会组织线上填报完毕预审通过后，将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的年度报告书（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报告书中应有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银行对账单、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原件以及需要补充提供的审计报告、整改报告、整改印证资料等书面材料，现场提交银川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银川市行政中心2号楼市民政局210室），加盖年报结论印章。
